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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B0_E8_A5_BF_E5_c107_208693.htm 老百姓有权捉拿小

偷吗？ 最近在新西兰当地报上看到一幅漫画：一名歪戴帽子

、面色红润的小偷，神态自若地从一过路绅士口袋里摸出皮

夹子，自言自语地说，“只管偷他290元好了。反正他不敢对

我怎样，否则的话，我就指控他！” 读者想必感到可笑：在

新西兰，难道“捉贼”也会被指控吗？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

，老百姓有权捉拿小偷吗？回答是：除非他偷的东西超过

了300元。君若不信，不妨摘录两例于此 例一，2001年12月20

日，汉密尔顿一刘姓华人鞋店店主发现一毛利人潜入商店行

窃，刘店主大喊“捉贼”，并试图空手捉拿毛利小偷。经过

一番激烈反抗，刘店主凭借自学的“中国功夫”，终于将小

偷反手制服。刘店主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即令他的胖老婆打

电话通知警察速来处理。不料警察未到之前，毛利小偷不甘

束手就擒，遂奋力挣脱刘店主，夺门而逃。两分钟后，警察

匆忙赶到。刘店主本着“捉贼”要紧的原则，急急告知警察

，说小偷刚刚朝东逃走。刘店主以为早点告知小偷逃走方向

，将有助于警察捉拿小偷。然而，令刘店主大吃一惊的却是

，警察似乎对小偷脱逃并不感兴趣，他们不仅不去追缉小偷

，反而一连追问刘店主如何能够独自一人捉拿小偷，昌否使

用暴力，对方是否受伤？等等。那样子，仿佛刘店主捉贼完

全捉错了。警察走了好久，刘店主还愣在门口，摸着后脑壳

，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一个荒唐的梦。 例二，新西兰人喜欢养

狗，但大部分人是养那种小巧玲珑、机灵活泼的小狗，当宠



物，每天玩弄它们。但也有人养又大又猛的狼狗，以作看家

守门之用。然而，这些狼狗只能关在主人用栅栏围起的院内

，只能对擅自进院的不速之客起警告和威胁作用。否则的话

，麻烦可就大了。 2002年3月31日，Papakura区一女事主家中

所养的一只德国狼狗，为报主人豢养之恩，当两窃贼擅闯院

内准备行窃之时，该狗不仅拼命狂吠，而且勇猛过人，不但

成功地阻止了小偷的盗窃行为，还咬伤其中一名小偷的腿部

，给警察破案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线索。该狗本以为立了大功

，谁知它竟大难临头，让女事主伤心不已。 原来，事发后，

法官根据案情报告，指称该德国狼狗“具有攻击人的危险性

”，下令予以“人道毁灭”。因为新西兰《养狗法》规定：

除个别情况外，如果某狗袭击人类致伤，必将该狗就地处死

⋯⋯ 在国人眼里，捉拿小偷，不仅保卫了本人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而且维护了社会的正义和秩序，实乃天经地义之事

。 可是，在新西兰，一旦遭遇小偷，你可得掂量掂量，千万

不能“手痒”，以至大打出手，不然的话，轻则吃一个官司

、罚一笔钱消灾；重则坐一阵子班房，好好反省自己的“过

失”。 身在他乡，知法懂法乃头等大事 新西兰是一个非常平

静祥和的社会，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福利几乎让全国的每一

个公民都能安居乐业。新西兰的私宅多为木质结构，门窗特

多，且全是玻璃镶嵌。但其犯罪率之低是全世界前5名国家之

一。十多年前，可以说是真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

大同社会。只是在近年来，良莠不齐的移民潮的涌入和世界

范围内的经济萧条，给这个“白云升起的岛国”多多少少带

来了一些影响。 小偷的增多是这种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的旁证

。 也有人认为，小偷的增多是新西兰司法过于“宽泛”的结



果。 不管当地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一名新移民，我

深深地知道：身在他乡，知法懂法乃头等大事。 在新西兰，

关于犯盗窃罪的有两种，即普通盗窃罪和严重盗窃罪。所谓

普通盗窃罪是指意图为自己或第三者不法之所有而盗取他人

之动产者。所谓严重盗窃罪是指下列几种情形：一、于夜间

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的建筑物、船只或隐匿其内而犯之者；

二、毁越门窗、墙垣或其他安全设备而犯之者；三、携带凶

器而犯之者；四、结伙三人以上而犯之者；五、乘火灾、水

灾或其他灾害之际而犯之者；六、在车站或埠头等公共场所

而犯之者。 新西兰的刑法规定：一般老百姓，包括安全人员

正当捉拿犯人是在下列两种情况中：一、在夜间，只有当警

察请你协助时；二、在白天，只有在犯人所犯之法是会被判

三年以上的徒刑，或所偷之物其价值在三百元以上时，才能

捉拿他。 按照这条法律，百货公司的安全人员在发觉有人顺

手牵羊行窃时无权捉住嫌犯；特别是这些公司常年雇佣的密

探，即使发现有人在行窃，他们也无权干涉，除非窃贼太贪

，所偷东西价值超过了三百元。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在夜

间或在特殊情况之下，老百姓可否捉拿犯人呢？ 比方说有人

手持棍棒或刀枪闯入你的住宅抢劫，怎么办？这就牵涉到有

关“自卫与自助行为”的问题了。 所谓自卫就是权力人在非

常状态下，不受国家干涉，而于法律范围之内所作的防卫行

为。对于权力的保护，近代各国法律都采用“公力救济与自

力救济”两种方法。前者指的是以国家的权力实现私人权力

；后者指的是以私人腕力实现自己的权力。 那么，什么又是

“自助行为”呢？所谓“自助行为”，法律界定是指为了保

护自己的权利，在不受官署援助时，对于他人的自由或财产



施以约束、押收或毁损的行为。权利的保护，应以公力救济

为原则，但权利人在自己的权利被侵害而且时机紧迫，来不

及请求公力救助时，可以采取“自力救济”。但这种“救济

”不可过当。防卫过当是要受罚的。例如，在夜间偏远地区

小店，有小偷入侵、店主生命遭受威胁时，店主可以设法将

小偷击昏或捆绑，但不可将小偷吊起来打成重伤，或因自己

过度恐惧而将小偷打死。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在完成这种自

助行为后，必须马上报警，决不能先关他几天再说⋯⋯ 这些

法律条文枯燥而艰涩，可是，不管你是当地人还是新移民，

只要你想在这里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只要你希望自己的权

利依法得到及时的保护，你就别无选择，必须一字一句，对

这些拗口的条文了解透彻。否则的话，自己吃了亏，还有可

能被别人推上法庭。 个案分析：“小偷先生你真牛，偷了东

西逍遥游” 不久前，在罗坨罗瓦一百货商场里，一位看似文

质彬彬的当地青年在购物时，顺手牵羊地拿走了一个价值200

余元的电子字典。当他自以为没被人发觉而大摇大摆地走出

商场时，不料，商场里两名“便衣”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在

人赃俱获的情况下，该青年还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并拒

不认错，还与两名“便衣”发生争执。两名“便衣”一气之

下，将这名“偷哥”扭到经理办公室处理。 面对经理的问话

，“偷哥”爱理不理。商店经理只好将其拘留。岂知，一场

滑稽的官司立即打到了经理的头上。 “偷哥”的辩护律师血

气方刚，当天就向法庭提起异议，声称按照新西兰现有的法

律，商场两名“便衣”的行为违反了人权法案，他们的做法

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对受害人进行了“非法捉拿”。 商店经

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庭居然完全同意被告律师的辩护，



认为只有警察才有权力捉拿小偷，商店人员没有权力捉拿人

犯。因此，那名青年被当庭释放。 这项判决真是令许多人跌

破眼镜。它打碎了华人平常认为“捉拿小偷乃天经地义”观

念的认知，也使得那些专事顺手牵羊、小偷小摸的主儿误以

为可以一偷走之，除非他倒霉地碰上警察大人。 其实，上诉

法院的判决意在提醒公民：捉拿或逮捕犯人的权力是受到严

格限制的。 然而，这项判决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新西兰法律期刊》评论道：此次判决和一般人的想法与

做法相去甚远。以前大家都可以捉拿小偷，现在一下子限制

得这么严，搞不好捉小偷还触犯法律。对普通百姓而言，大

家既恨小偷却又对此无能为力。 也许人们只能叹道：“小偷

先生你真牛，偷了东西逍遥游。”不用说，此项判决冲击最

大的应是零售商。他们认为，今后店里职员在处理顺手牵羊

的小偷时，由于害怕触犯法律而对窃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一来，商店的损失无疑将会大大增加。 华人的对策：“

先生，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在“小偷”问题上有

发言权的是那些港、台、澳及中国内地通过商业投资移民过

来的华人，而这一批人中与小偷有过“遭遇”的当数那些开

店者。 比方，奥克兰东区一邓姓先生就为“小偷”的问题烦

恼过。 邓先生开了一家杂货店，因为地理上和价格上的优势

，生意一直不错。可是，去年以来，他的店里发生过多起“

小偷”顺手牵羊的事件。原来，这家杂货店紧挨着一所中学

。每到放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当地学生到店里来，东晃晃

，西逛逛，煞有其事地像在选购什么物品。可是，一旦店员

不注意，他们就会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假装讨论要买一样

什么东西，互相打掩护，把一包包零食装进了大书包。要是



不幸被发现，他们就故意再走两圈，将窃物放回原处了事。

如果店员没有发现，他们就嘻嘻哈哈，一走了之。 对付这种

“小小偷”，办法倒是容易想，只要在货架贴上一字条：“

本店装有监视器”或“你想顺手牵羊吗？那么，走出店门，

走进牢门”这样的字条，一般能够达到吓阻“小小偷”的目

的。可是，邓先生店里还有一名奇特的顾客，他每次来都要

逛上好一段时间，但在结账时却只买一二元钱的东西。 邓先

生对此公很怀疑，就留心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位“谦谦君子

”每次都会装一些10元左右的东西在衣服里。 邓先生不愿意

过于刺伤他，但又不能任其下去。有一次，等结完账后，邓

先生就请他到一旁，和言悦色地问他：“先生， 出国留学移

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

法国,日本,新西兰 老百姓有权捉拿小偷吗？ 最近在新西兰当

地报上看到一幅漫画：一名歪戴帽子、面色红润的小偷，神

态自若地从一过路绅士口袋里摸出皮夹子，自言自语地说，

“只管偷他290元好了。反正他不敢对我怎样，否则的话，我

就指控他！” 读者想必感到可笑：在新西兰，难道“捉贼”

也会被指控吗？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老百姓有权捉拿小偷

吗？回答是：除非他偷的东西超过了300元。君若不信，不妨

摘录两例于此 例一，2001年12月20日，汉密尔顿一刘姓华人

鞋店店主发现一毛利人潜入商店行窃，刘店主大喊“捉贼”

，并试图空手捉拿毛利小偷。经过一番激烈反抗，刘店主凭

借自学的“中国功夫”，终于将小偷反手制服。刘店主没来

得及松一口气，即令他的胖老婆打电话通知警察速来处理。

不料警察未到之前，毛利小偷不甘束手就擒，遂奋力挣脱刘

店主，夺门而逃。两分钟后，警察匆忙赶到。刘店主本着“



捉贼”要紧的原则，急急告知警察，说小偷刚刚朝东逃走。

刘店主以为早点告知小偷逃走方向，将有助于警察捉拿小偷

。然而，令刘店主大吃一惊的却是，警察似乎对小偷脱逃并

不感兴趣，他们不仅不去追缉小偷，反而一连追问刘店主如

何能够独自一人捉拿小偷，昌否使用暴力，对方是否受伤？

等等。那样子，仿佛刘店主捉贼完全捉错了。警察走了好久

，刘店主还愣在门口，摸着后脑壳，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一个

荒唐的梦。 例二，新西兰人喜欢养狗，但大部分人是养那种

小巧玲珑、机灵活泼的小狗，当宠物，每天玩弄它们。但也

有人养又大又猛的狼狗，以作看家守门之用。然而，这些狼

狗只能关在主人用栅栏围起的院内，只能对擅自进院的不速

之客起警告和威胁作用。否则的话，麻烦可就大了。 2002年3

月31日，Papakura区一女事主家中所养的一只德国狼狗，为报

主人豢养之恩，当两窃贼擅闯院内准备行窃之时，该狗不仅

拼命狂吠，而且勇猛过人，不但成功地阻止了小偷的盗窃行

为，还咬伤其中一名小偷的腿部，给警察破案提供了极为有

用的线索。该狗本以为立了大功，谁知它竟大难临头，让女

事主伤心不已。 原来，事发后，法官根据案情报告，指称该

德国狼狗“具有攻击人的危险性”，下令予以“人道毁灭”

。因为新西兰《养狗法》规定：除个别情况外，如果某狗袭

击人类致伤，必将该狗就地处死⋯⋯ 在国人眼里，捉拿小偷

，不仅保卫了本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而且维护了社会的

正义和秩序，实乃天经地义之事。 可是，在新西兰，一旦遭

遇小偷，你可得掂量掂量，千万不能“手痒”，以至大打出

手，不然的话，轻则吃一个官司、罚一笔钱消灾；重则坐一

阵子班房，好好反省自己的“过失”。 身在他乡，知法懂法



乃头等大事 新西兰是一个非常平静祥和的社会，肥沃的土壤

和良好的福利几乎让全国的每一个公民都能安居乐业。新西

兰的私宅多为木质结构，门窗特多，且全是玻璃镶嵌。但其

犯罪率之低是全世界前5名国家之一。十多年前，可以说是真

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大同社会。只是在近年来，

良莠不齐的移民潮的涌入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给这个

“白云升起的岛国”多多少少带来了一些影响。 小偷的增多

是这种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的旁证。 也有人认为，小偷的增多

是新西兰司法过于“宽泛”的结果。 不管当地人是如何看待

这个问题，作为一名新移民，我深深地知道：身在他乡，知

法懂法乃头等大事。 在新西兰，关于犯盗窃罪的有两种，即

普通盗窃罪和严重盗窃罪。所谓普通盗窃罪是指意图为自己

或第三者不法之所有而盗取他人之动产者。所谓严重盗窃罪

是指下列几种情形：一、于夜间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的建筑

物、船只或隐匿其内而犯之者；二、毁越门窗、墙垣或其他

安全设备而犯之者；三、携带凶器而犯之者；四、结伙三人

以上而犯之者；五、乘火灾、水灾或其他灾害之际而犯之者

；六、在车站或埠头等公共场所而犯之者。 新西兰的刑法规

定：一般老百姓，包括安全人员正当捉拿犯人是在下列两种

情况中：一、在夜间，只有当警察请你协助时；二、在白天

，只有在犯人所犯之法是会被判三年以上的徒刑，或所偷之

物其价值在三百元以上时，才能捉拿他。 按照这条法律，百

货公司的安全人员在发觉有人顺手牵羊行窃时无权捉住嫌犯

；特别是这些公司常年雇佣的密探，即使发现有人在行窃，

他们也无权干涉，除非窃贼太贪，所偷东西价值超过了三百

元。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在夜间或在特殊情况之下，老百



姓可否捉拿犯人呢？ 比方说有人手持棍棒或刀枪闯入你的住

宅抢劫，怎么办？这就牵涉到有关“自卫与自助行为”的问

题了。 所谓自卫就是权力人在非常状态下，不受国家干涉，

而于法律范围之内所作的防卫行为。对于权力的保护，近代

各国法律都采用“公力救济与自力救济”两种方法。前者指

的是以国家的权力实现私人权力；后者指的是以私人腕力实

现自己的权力。 那么，什么又是“自助行为”呢？所谓“自

助行为”，法律界定是指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不受官署

援助时，对于他人的自由或财产施以约束、押收或毁损的行

为。权利的保护，应以公力救济为原则，但权利人在自己的

权利被侵害而且时机紧迫，来不及请求公力救助时，可以采

取“自力救济”。但这种“救济”不可过当。防卫过当是要

受罚的。例如，在夜间偏远地区小店，有小偷入侵、店主生

命遭受威胁时，店主可以设法将小偷击昏或捆绑，但不可将

小偷吊起来打成重伤，或因自己过度恐惧而将小偷打死。更

重要的是，当事人在完成这种自助行为后，必须马上报警，

决不能先关他几天再说⋯⋯ 这些法律条文枯燥而艰涩，可是

，不管你是当地人还是新移民，只要你想在这里平平安安地

生活下去，只要你希望自己的权利依法得到及时的保护，你

就别无选择，必须一字一句，对这些拗口的条文了解透彻。

否则的话，自己吃了亏，还有可能被别人推上法庭。 个案分

析：“小偷先生你真牛，偷了东西逍遥游” 不久前，在罗坨

罗瓦一百货商场里，一位看似文质彬彬的当地青年在购物时

，顺手牵羊地拿走了一个价值200余元的电子字典。当他自以

为没被人发觉而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场时，不料，商场里两名

“便衣”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该青年



还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并拒不认错，还与两名“便衣”

发生争执。两名“便衣”一气之下，将这名“偷哥”扭到经

理办公室处理。 面对经理的问话，“偷哥”爱理不理。商店

经理只好将其拘留。岂知，一场滑稽的官司立即打到了经理

的头上。 “偷哥”的辩护律师血气方刚，当天就向法庭提起

异议，声称按照新西兰现有的法律，商场两名“便衣”的行

为违反了人权法案，他们的做法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对受害

人进行了“非法捉拿”。 商店经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庭

居然完全同意被告律师的辩护，认为只有警察才有权力捉拿

小偷，商店人员没有权力捉拿人犯。因此，那名青年被当庭

释放。 这项判决真是令许多人跌破眼镜。它打碎了华人平常

认为“捉拿小偷乃天经地义”观念的认知，也使得那些专事

顺手牵羊、小偷小摸的主儿误以为可以一偷走之，除非他倒

霉地碰上警察大人。 其实，上诉法院的判决意在提醒公民：

捉拿或逮捕犯人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然而，这项判决

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新西兰法律期刊》评论

道：此次判决和一般人的想法与做法相去甚远。以前大家都

可以捉拿小偷，现在一下子限制得这么严，搞不好捉小偷还

触犯法律。对普通百姓而言，大家既恨小偷却又对此无能为

力。 也许人们只能叹道：“小偷先生你真牛，偷了东西逍遥

游。”不用说，此项判决冲击最大的应是零售商。他们认为

，今后店里职员在处理顺手牵羊的小偷时，由于害怕触犯法

律而对窃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一来，商店的损失无疑

将会大大增加。 华人的对策：“先生，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

的地方？” 在“小偷”问题上有发言权的是那些港、台、澳

及中国内地通过商业投资移民过来的华人，而这一批人中与



小偷有过“遭遇”的当数那些开店者。 比方，奥克兰东区一

邓姓先生就为“小偷”的问题烦恼过。 邓先生开了一家杂货

店，因为地理上和价格上的优势，生意一直不错。可是，去

年以来，他的店里发生过多起“小偷”顺手牵羊的事件。原

来，这家杂货店紧挨着一所中学。每到放学的时候，就会有

一些当地学生到店里来，东晃晃，西逛逛，煞有其事地像在

选购什么物品。可是，一旦店员不注意，他们就会三五成群

地围在一起，假装讨论要买一样什么东西，互相打掩护，把

一包包零食装进了大书包。要是不幸被发现，他们就故意再

走两圈，将窃物放回原处了事。如果店员没有发现，他们就

嘻嘻哈哈，一走了之。 对付这种“小小偷”，办法倒是容易

想，只要在货架贴上一字条：“本店装有监视器”或“你想

顺手牵羊吗？那么，走出店门，走进牢门”这样的字条，一

般能够达到吓阻“小小偷”的目的。可是，邓先生店里还有

一名奇特的顾客，他每次来都要逛上好一段时间，但在结账

时却只买一二元钱的东西。 邓先生对此公很怀疑，就留心了

一下。结果发现这位“谦谦君子”每次都会装一些10元左右

的东西在衣服里。 邓先生不愿意过于刺伤他，但又不能任其

下去。有一次，等结完账后，邓先生就请他到一旁，和言悦

色地问他：“先生，


